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簡上字第42號

上  訴  人 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蔡漢松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等案件，不服本院民國114年1月7日114年

度簡字第60號第一審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：113年

度偵字 第7821 、16539、18525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之第

二審合議庭依通常程序審理，並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原判決撤銷。
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略以：⒈乙○○係甲○○○之子，2人間

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。緣乙

○○前經本院於民國112年9月19日核發112年度家護字第120

8號通常保護令，裁定其不得對甲○○○「實施身體或精神

上不法侵害之行為」、「不得對其為騷擾、接觸、跟蹤、通

話等非必要聯絡行為」、「相對人應於112年10月20日前遷

出被害人之住所(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)並將鑰匙交付被

害人；遷出後並應遠離上開住所至少100公尺」，保護令之

有效期間為2年。乙○○於同年9月22日19時50分為警告知上

開裁定內容並知悉後：⑴於該通常保護令有效期間內之113

年2月7日13時54分許，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，竟基於違

反保護令之犯意，至甲○○○居住之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0

號內，適長照個案督導人員蕭名雅至該處訪視時發覺，便報

警處理，當場查獲上情。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

告偵辦。⑵於該通常保護令有效期間內之113年4月22日15時

40分許，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，至甲○○○居住之臺南

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內，適社工黃秀惠至該處訪視時發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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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報警處理，當場查獲上情。⒉乙○○意圖為自己不法所

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4月12日10時7分許，騎

乘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行經臺南市○區○○

路○段000號衛生局前機車停車格前，見丙○○所有之安全

帽1頂置於後照鏡上，便徒手拿取戴上後，即騎乘機車離

去。嗣稍晚丙○○發覺，報警處理，始為警調閱監視器後，

通知乙○○到案，並將安全帽扣案後，發還予丙○○。因認

被告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3、4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嫌

及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等語。

二、按被告死亡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

之，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、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又

依同法第364條規定，上開規定，於第二審之審判準用之。

再簡易案件之上訴由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辦理，如

認應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，係屬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

項但書第3款之情形，應依同法第452條規定，逕依第一審通

常程序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，法院辦理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案

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4點亦有規定。

三、經查原審以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

第1項前段、第454條第2項等據以論罪科刑，固非無見。然

查，本件上訴人即公訴人提起上訴後，業於114年1月18日死

亡等情，有被告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按，依首揭規

定，本件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原審未及審酌上情，容有

未洽，依上揭規定，應由本院將原第一審之簡易判決撤銷，

改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，並不經言詞辯論，逕諭知公

訴不受理之判決。　　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、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

項、第369條第1項前段、第364條、第303條第5款、第307條，判

決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九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　鄧希賢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貽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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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本良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

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

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

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如茵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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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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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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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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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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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等案件，不服本院民國114年1月7日114年度簡字第60號第一審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：113年度偵字 第7821 、16539、18525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依通常程序審理，並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原判決撤銷。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略以：⒈乙○○係甲○○○之子，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。緣乙○○前經本院於民國112年9月19日核發112年度家護字第1208號通常保護令，裁定其不得對甲○○○「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」、「不得對其為騷擾、接觸、跟蹤、通話等非必要聯絡行為」、「相對人應於112年10月20日前遷出被害人之住所(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)並將鑰匙交付被害人；遷出後並應遠離上開住所至少100公尺」，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。乙○○於同年9月22日19時50分為警告知上開裁定內容並知悉後：⑴於該通常保護令有效期間內之113年2月7日13時54分許，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，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，至甲○○○居住之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內，適長照個案督導人員蕭名雅至該處訪視時發覺，便報警處理，當場查獲上情。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偵辦。⑵於該通常保護令有效期間內之113年4月22日15時40分許，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，至甲○○○居住之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內，適社工黃秀惠至該處訪視時發覺，便報警處理，當場查獲上情。⒉乙○○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4月12日10時7分許，騎乘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行經臺南市○區○○路○段000號衛生局前機車停車格前，見丙○○所有之安全帽1頂置於後照鏡上，便徒手拿取戴上後，即騎乘機車離去。嗣稍晚丙○○發覺，報警處理，始為警調閱監視器後，通知乙○○到案，並將安全帽扣案後，發還予丙○○。因認被告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3、4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嫌及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等語。
二、按被告死亡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、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又依同法第364條規定，上開規定，於第二審之審判準用之。再簡易案件之上訴由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辦理，如認應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，係屬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第3款之情形，應依同法第452條規定，逕依第一審通常程序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，法院辦理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4點亦有規定。
三、經查原審以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454條第2項等據以論罪科刑，固非無見。然查，本件上訴人即公訴人提起上訴後，業於114年1月18日死亡等情，有被告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按，依首揭規定，本件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原審未及審酌上情，容有未洽，依上揭規定，應由本院將原第一審之簡易判決撤銷，改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，並不經言詞辯論，逕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。　　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、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 項、第369條第1項前段、第364條、第303條第5款、第307條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九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　鄧希賢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貽明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本良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如茵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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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等案件，不服本院民國114年1月7日114年
度簡字第60號第一審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：113年
度偵字 第7821 、16539、18525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之第
二審合議庭依通常程序審理，並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原判決撤銷。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略以：⒈乙○○係甲○○○之子，2人間具有家
    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。緣乙○○前經
    本院於民國112年9月19日核發112年度家護字第1208號通常
    保護令，裁定其不得對甲○○○「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
    之行為」、「不得對其為騷擾、接觸、跟蹤、通話等非必要
    聯絡行為」、「相對人應於112年10月20日前遷出被害人之
    住所(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)並將鑰匙交付被害人；遷出後並
    應遠離上開住所至少100公尺」，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。
    乙○○於同年9月22日19時50分為警告知上開裁定內容並知悉
    後：⑴於該通常保護令有效期間內之113年2月7日13時54分許
    ，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，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，至
    甲○○○居住之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內，適長照個案督導人員
    蕭名雅至該處訪視時發覺，便報警處理，當場查獲上情。案
    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偵辦。⑵於該通常保護令
    有效期間內之113年4月22日15時40分許，竟基於違反保護令
    之犯意，至甲○○○居住之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內，適社工黃
    秀惠至該處訪視時發覺，便報警處理，當場查獲上情。⒉乙○
    ○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4月1
    2日10時7分許，騎乘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行
    經臺南市○區○○路○段000號衛生局前機車停車格前，見丙○○
    所有之安全帽1頂置於後照鏡上，便徒手拿取戴上後，即騎
    乘機車離去。嗣稍晚丙○○發覺，報警處理，始為警調閱監視
    器後，通知乙○○到案，並將安全帽扣案後，發還予丙○○。因
    認被告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3、4款之違反保護令罪
    嫌及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等語。
二、按被告死亡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
    之，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、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又
    依同法第364條規定，上開規定，於第二審之審判準用之。
    再簡易案件之上訴由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辦理，如
    認應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，係屬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
    項但書第3款之情形，應依同法第452條規定，逕依第一審通
    常程序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，法院辦理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案
    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4點亦有規定。
三、經查原審以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
    第1項前段、第454條第2項等據以論罪科刑，固非無見。然
    查，本件上訴人即公訴人提起上訴後，業於114年1月18日死
    亡等情，有被告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按，依首揭規
    定，本件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原審未及審酌上情，容有
    未洽，依上揭規定，應由本院將原第一審之簡易判決撤銷，
    改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，並不經言詞辯論，逕諭知公
    訴不受理之判決。　　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、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 項
、第369條第1項前段、第364條、第303條第5款、第307條，判決
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九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　鄧希賢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貽明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本良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
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
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
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如茵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簡上字第42號
上  訴  人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蔡漢松

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等案件，不服本院民國114年1月7日114年度簡字第60號第一審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：113年度偵字 第7821 、16539、18525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依通常程序審理，並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原判決撤銷。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略以：⒈乙○○係甲○○○之子，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。緣乙○○前經本院於民國112年9月19日核發112年度家護字第1208號通常保護令，裁定其不得對甲○○○「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」、「不得對其為騷擾、接觸、跟蹤、通話等非必要聯絡行為」、「相對人應於112年10月20日前遷出被害人之住所(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)並將鑰匙交付被害人；遷出後並應遠離上開住所至少100公尺」，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。乙○○於同年9月22日19時50分為警告知上開裁定內容並知悉後：⑴於該通常保護令有效期間內之113年2月7日13時54分許，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，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，至甲○○○居住之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內，適長照個案督導人員蕭名雅至該處訪視時發覺，便報警處理，當場查獲上情。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偵辦。⑵於該通常保護令有效期間內之113年4月22日15時40分許，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，至甲○○○居住之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內，適社工黃秀惠至該處訪視時發覺，便報警處理，當場查獲上情。⒉乙○○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4月12日10時7分許，騎乘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行經臺南市○區○○路○段000號衛生局前機車停車格前，見丙○○所有之安全帽1頂置於後照鏡上，便徒手拿取戴上後，即騎乘機車離去。嗣稍晚丙○○發覺，報警處理，始為警調閱監視器後，通知乙○○到案，並將安全帽扣案後，發還予丙○○。因認被告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3、4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嫌及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等語。
二、按被告死亡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、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又依同法第364條規定，上開規定，於第二審之審判準用之。再簡易案件之上訴由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辦理，如認應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，係屬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第3款之情形，應依同法第452條規定，逕依第一審通常程序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，法院辦理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4點亦有規定。
三、經查原審以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454條第2項等據以論罪科刑，固非無見。然查，本件上訴人即公訴人提起上訴後，業於114年1月18日死亡等情，有被告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按，依首揭規定，本件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原審未及審酌上情，容有未洽，依上揭規定，應由本院將原第一審之簡易判決撤銷，改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，並不經言詞辯論，逕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。　　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、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 項、第369條第1項前段、第364條、第303條第5款、第307條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九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　鄧希賢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貽明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本良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如茵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